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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第十七届
“挑战杯”网络报备和校级推报

有关重点事项的说明

各高校团委：

根据《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七届“挑战杯”山东省大学生

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通知》，现就“挑战杯”网络报备

和校级推报有关重点事项说明如下。

1.把握报备时间。鼓励各参赛高校将本校校级竞赛作品

进行网络报备，学生申报截止时间为 4 月 14日 22:00，之后

系统将切换至“校团委审核”阶段，不可再新建项目及提交

未完成填写的项目。校团委审核时间为 4 月 15 日—4 月 16

日 22:00，之后系统将切换至“团省委审核”阶段，校团委

无法再审核、提交作品至省级组委会。请各校把握时间进度，

在评选优秀组织奖、“优胜杯”“挑战杯”时，组委会将适当

考虑各高校报备情况。

2.规范报备作品内容。各高校按照《第十七届“挑战杯”

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名额分配表》中规定的

数额推报参加省级竞赛作品。所有作品均须进行校级审核、

省级审核。省级审核通过后才可进入评审阶段。其余不参加

省级竞赛的作品只需按规定条件上传相应材料并点击“提



— 2 —

交”即可报备成功，不需进行校级审核，但该部分作品与推

荐省赛作品要求一致，相应材料必须齐全且格式规范，否则

不计入报备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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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明确审核流程。参加省级竞赛的作品，逐级审核流程

图如下（各阶段务必在通知规定时间段内完成，且网络系统

的阶段切换为不可逆过程，逾期视为放弃比赛）：

4.如实填报参赛学生信息。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

体作品，均按团队中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专科生、硕士

研究生类。参赛作品填写申报人及团队成员相关信息时，务

必如实填写。系统将根据团队成员信息自动分类。如后期审

核过程中发现造假或谎报学历（如硕士生冒充本科生参赛），

则直接取消该作品参赛资格，并在计算学校总得分时对学校

进行扣分处罚。需特别注意的是，每人限报 1 件作品，每个

学校选送作品中研究生的作品不得超过作品总数的 1/2，自

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者仅限本专科生。

5.建议进行论文查重。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“去除本

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”不高于 20%；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

查报告和学术论文“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”不高于

30%。各高校要对推报作品严格把关，如省级审核不合格，

该校不能递补其他作。

6.跨校合作项目须明确参赛主体。如果作品为跨校合作

项目，个人作品只能代表申报者（承担申报作品 60%以上研

究工作，且作品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署

名均为第一作者）所在的学校参赛；集体作品只能代表团队

成员所在的某一所学校参赛，不能重复参赛，由团队成员所

在高校的团委负责同志共同商议后，确定该项目代表哪所高

校参赛，且申报后不能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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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严格校级审核。各高校要对推报作品严格把关，如省

级审核不合格，该校不能递补其他作品。

8.明确人员构成。每件作品限报 3 名指导教师，区分第

一、第二和第三指导教师。集体作品团队成员不超过 8 人。

每件作品有且必须有 2 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

荐。

9.规范上传材料。系统中“上传附加材料”一栏，除须

上传《作品自查承诺书》（详见附件）盖章扫面版外，还可

上传作品的相关支撑材料，包括获奖证明、专利证明、相关

研究成果已发表情况、图纸等。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已发

表论文等可上传扫描件，奖杯、牌匾等可拍照上传照片。各

种支撑材料请粘贴到一个 word 文档中进行上传，如有支撑

材料无法粘贴到 word 中，请打包上传（rar、zip），上传文

件上限为 100MB。“项目图片”“项目视频”可上传与参赛

项目相关的介绍图片、演示视频等，作为辅助材料。

10.认真核实人员信息。作者和指导教师的先后顺序以

网络报备时的填写为依据。作品表彰、证书印制等体现作者

和指导教师顺序的情况均依据网络报备顺序，且申报后不能

修改。

附件：作品自查承诺书

“挑战杯”山东省大学生

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

2021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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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作品自查承诺书

各高校团委是对本校推报省赛及国赛作品实施资格及

形式审查的负责单位，各高校团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，签

订本承诺书。承诺内容如下：

我承诺：

我单位已按照《“挑战杯”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

作品竞赛章程》和《“挑战杯”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科技作

品竞赛资格及形式审查实施细则》对我校申报省赛所有作品

进行了资格与形式审查，该作品提报资料完整、有效，符合

参赛资格。同时，经过严格的检测查重和学术检验，该作品

不存在抄袭、剽窃、侵吞、篡改他人学术成果，伪造或者篡

改数据、文献，捏造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。

若经组委会秘书处审核确定或质疑投诉经核实，我校作

品资格不符或存在舞弊、抄袭、作假等行为，取消作品获得

的省级奖励；重新计算学校团体总分并从学校总分中扣除相

当于一等奖分值的双倍分数，取消学校所获的集体奖励，通

报组织委员会成员单位；并视情节轻重，给予取消学校下一

届参赛资格的处罚。

单 位： （盖章）

承诺人：

日 期:


